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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落實教育基本法，積極維護學生之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且維

護校園安全與教學秩序，依大學法、教師法、以及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

事項之規定，訂定本辦法。 

本辦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相關法令及本校校規。 

第二條 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應符合下列目的： 
一、鼓勵學生優良表現，培養學生自尊尊人，自治自律之處世態度。  

二、增進學生良好行為及習慣，以促進身心發展，激發個人潛能，培養健全人格，並導引適

性發展。 

三、維護校園安全，避免學生受到霸凌及其他危害。 

四、維護教學秩序，確保班級教學及學校教育活動之正常進行。 

第三條 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之基本考量如下：  

一、尊重學生之學習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 

二、對學生受教育權之合理限制應依相關法令為之，且不應完全剝奪。 

三、應考量學生身心發展之個別差異，符合學生之人格尊嚴。 

四、啟發學生自我察覺、自我省思及自制能力。 

五、應對學生所表現之良好行為與逐漸減少之不良行為，多予讚賞、鼓勵及表揚。 

六、應教導學生，未受鼓勵或受到批評指責時之正向思考及因應方法，以培養學生承受挫折

之能力及堅毅性格。 

七、不得因個人或少數人之行為而處罰其他或全體學生。 

八、不得以對學生財產權之侵害(如罰錢等)作為輔導與管教之手段。但要求學生依法賠償對

公物或他人物品之損害者，不在此限。 

第四條 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應符合平等及比例原則，處罰學生時，應視情況適度予以陳述意見

之機會，並適當說明所針對之須導正行為、實施處罰之理由及措施，不得為違法處罰措施。 

前項所述違法處罰措施，依據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第四點第三款

及其附表一規定。 

第五條 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應先了解學生行為之原因，針對其原因選擇解決問題之方法，採取

輔導及正向管教措施，並視狀況調整或變更。 

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應審酌個別學生下列情狀，以確保輔導與管教措施之合理有效性： 

一、行為之動機與目的。 

二、行為之手段與行為時所受之外在情境影響。 

三、行為違反義務之程度與所生之危險或損害。 

四、人格特質、身心狀況、生活狀況與家庭狀況。 

五、品行、智識程度與平時表現。 

六、行為後之態度。  

前項行為包含作為及不作為。 

第一項所述正向管教措施，依據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第二十三點

第一項第一款及其附表二規定。 

第六條 學生輔導範圍包含生活、學習、生涯、心理與健康等方面。 

前項輔導涉及專業領域時，教師可轉介本校學生事務處諮商輔導組或其他相關單位實施



輔導。 

第七條 本校應整合內、外部資源協助教師實施班級經營及正向管教，或增進輔導知能之研習，以

增進輔導與管教學生相關法令之素養。 

第八條 教師在輔導與管教學生過程中，應依本校校園安全維護及緊急應變處理要點辦理通報，並

依法保密，注意維護學生秘密及隱私。 

第九條 因輔導與管教學生所取得之個人或家庭資料，非依法律規定，不得對外公開或洩漏。 

學生或法定代理人得依政府資訊公開法、行政程序法第四十六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

規定，向學校申請閱覽學生個人或家庭資料。但以主張或維護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確有必

要者為限。 

第十條 一般管教措施或適當之管教措施無效或學生明顯不服管教，顯已妨害教學活動時，教師為

維持教室秩序，得要求學生事務處或相關單位派員協助。 

學校發現或接獲通報、檢舉學生有危害他人生命、身體之虞時，啟動校園安全維護措施，

相關作法於本校校園安全維護及緊急應變處理要點訂定之。 

第十一條 學生之獎懲應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辦理。 

第十二條 學生因重大違規事件受處分後，應追蹤輔導，必要時得會同校內外相關單位共同輔導。

對於必須長期輔導者，學校得要求家長配合並協請社會輔導或醫療機構處理。 

第十三條 學生對學校有關其個人之懲處、輔導與管教措施或決議，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益

者，得依本校學生申訴辦法提出申訴。 

第十四條 本校教師以外輔導管教人員(包括兼任教師、代理教師、代課教師、教官或校安人員、

學務創新人員、實際執行教學之教育實習人員、專業輔導人員、運動教練、社團指導

老師及其他輔導管教人員)，準用本辦法。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及校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 

 

 


